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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應用外語科 

【幼兒美語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規劃書 

民國 112年 5月 9日院課程會議訂定 

民國 112年 7月 13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學分學程名稱 幼兒美語教學 

二、設置宗旨與目的 
以數位科技融入幼兒美語教學，提升學生職場上應用外語能力、審美能

力、科技操作能力及人文關懷能力。 

三、學分學程類型 學分學程 

四、負責人資料 
應用外語科陳琇娟主任、嬰幼兒保育學系梁可憲主任及數位影視動畫科

藍靜義主任 

五、參與教學單位 應用外語科、嬰幼兒保育學系及數位影視動畫科 

六、授課師資 本校各系科師資授課 

七、學程科目學分總數 

應修學分總數：20 學分； 

基礎課程 6 學分、專業課程 8學分及核心課程 6學分。 

詳細課程規劃請參見本學程修習流程須知 

八、修習流程須知 
修習流程須知包含詳細修習資格、修習流程與詳細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請見附件一。 

九、行政管理 
本學分學程由應用外語科、嬰幼兒保育學系及數位影視動畫科共同辦

理，教務處協助辦理相關事宜，學分學程證明書由教務處註冊組核發。 

十、課程修習相關規定 

（一） 所修課程，若有先修課程擋修之規定，學生須自行修讀先修課

程，以符合各系科選課之要求。 

（二） 課程修習與學分抵免認定事宜，悉由本學程主辦系科（應用外

語科）辦理。 

十一、招生名額 
學程中之課程修課人數，依本校課程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修課人數超量

時，以高年級學生或已修得部分學程學分之學生為優先。 

十二、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校日間學士及進修學士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分學程。 

（二） 申請者須填妥學分學程申請表、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並檢附
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經原系科主任同意簽章後，三方學系
（科）學生填寫申請表相互送至對方系科辦公室審查，審查同
意後，將學分學程申請表與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送至課務組審
核與登課後，始完成本學程之申請。 

（三） 學生修畢本學程課程學分者，於取得原系科畢業資格後，需填
寫學分學程證明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與學生證，並將申
請表送繳至原屬系科、跨領域系科、教務處課務組進行審核，
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註冊組發給「幼兒美語教學」學分學程
證明書。 

（四） 修讀學分學程學生其修業年限應符合本校學則規定不得延長，
若屆滿修業年限且主系科選修科目學分不足時得以本學程學
分數補足。學生已修畢主系科畢業科目，惟未修畢學分學程課
程得向註冊組申請延修，然亦不得逾學則規定修業年限。 

（五）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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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法規修訂程序 
本要點經系科課程會議、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核備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應用外語科 

【幼兒美語教學】學分學程修習流程須知 

一、 修習資格 
本校專科、日間學士及進修學士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分學

程。 

二、 修習流程 

（一） 填具【幼兒美語教學】「學分學程申請表」與「學

分學程選課三聯單」，並檢附歷年成績單經原就讀

系科主任初核同意後，送應用外語科複核同意再將

學分學程申請表與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送繳至教

務處課務組，進行選課登錄作業。 

（二） 抵免學分辦法：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

科目學分辦法辦理，經由應用外語科進行審核通過

後，所修習各科目學分方得抵免學分學程科目。 

（三） 學程證明書核發：修滿規定之 20 學分者，檢具「學

分學程證明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學生證」，

按照申請表上承辦單位欄所示，向原屬系科、跨領

域系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審核，最後將「學分學

程證明申請表」送繳至教務處註冊組，經審核無誤

後由註冊組依程序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圖 1 【幼兒美語教學】學分學程修習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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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規劃： 

學分學程名稱 幼兒美語教學 

課程規劃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開課單位 

學期 
備註 

上 下 

基礎課程 

外語口說訓練（上） 1/1 應用外語科 2  
2選2 

外語口說訓練（下） 1/1 應用外語科  2 

幼兒發展 3 嬰幼兒保育學系 3  

3選2 幼兒教保概論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3  

幼兒觀察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3 

專業課程 

繪本製作 2 數位影視動畫科  5 

6選2 

創意與創業 2 數位影視動畫科 4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嬰幼兒保育學系  3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4  

說故事技巧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2 

幼兒教保課程模式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2 

英語教學概論 2 應用外語科 4  

4選2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2 應用外語科  4 

兒童英語教學與課程設計 2 應用外語科 4  

幼兒英語教學與課程設計 2 應用外語科  4 

核心課程 

說故事技巧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2 

8選1 

兒童繪本賞析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2  

幼兒律動 2 嬰幼兒保育學系 3  

數位影像處理 3 數位影視動畫科 3  

英語兒童文學 2 應用外語科 3  

英語兒童讀物 2  應用外語科  3 

英文繪本選讀 2 應用外語科 3  

英文繪本製作 2 應用外語科  3 

英語聽力與表達 2 應用外語科 3  

4選2 
英語聽力與表達 2 應用外語科  3 

進階聽力與表達 2 應用外語科 4  

進階聽力與表達 2 應用外語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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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學分數 至少20學分 

備註：（以下僅供參考，各科（系）另訂之）： 

1. 本學程至少應修20學分，含基礎課程6學分，專業課程8學分，核心課程6學分；至少選讀

1門（2學分）跨系科課程。。 

2. 開設於不同學制但名稱相同之科目亦視為同一課程，本學程認證學分只能擇一採認，不得

重複申請認證。 

3. 課程名稱相同且上下學期對開之科目亦視為同一課程，本學程認證學分只能擇一採認，不

得重複申請認證。 

4. 基礎課程至少修習4門課程並取得學分；專業課程至少修習4門課程並取得學分，核心課程

至少修習3門課程並取得學分。修習本學程課程，至少須取得1門不屬於學生主系科開設之

課程學分。 
 


